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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恒 29F20180001-2号

致：广东华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华衣科技的委托，担任华衣科技支付现金购买股权暨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

律顾问，本所于 2018年 12月 13日出具《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华衣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股权暨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

见》”）。

鉴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1日下发《关于广东

华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首次信息披露的反馈问题清单》（以下简称“《反馈

问题清单》”），现本所就《反馈问题清单》中要求本所进一步说明和解释的相关事项作

出回复，并在此基础上出具《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华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相关内容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律意见》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本所在《法

律意见》中发表法律意见的相关前提、假设和有关用语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华衣科技本次重组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本次重组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提

交股转公司，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本补充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现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督管理办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之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就反馈意见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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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反馈问题清单》问题 2

2017 年以来东莞市广兄隆电脑针织有限公司已停止生产，正办理注销手续，而锦麟

科技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近亲属在广兄隆公司原厂址的基础上新成立，并且在业务范围、

生产工艺、主要产品等与广兄隆公司完全一致；此外，锦麟科技的财务报告披露，锦麟科

技与广兄隆公司大朗环保城分公司在报告期内（2018 年 1-6 月）存在业务往来。请公司说

明，……（2）锦麟科技与广兄隆公司是否存在继承关系，造成广兄隆公司注销的原因是

否会影响到锦麟科技的正常经营；（3）锦麟科技的权属是否清晰，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等

情形。并请律师对第（2）、（3）项发表意见。

回复：

本所承办律师已采取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查验方法：1.查询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等网站；2. 查阅了工商档案等文件；3.对相关方进行访谈；4.取得了相关方出具的声

明等等。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发表如下意见：

（一）锦麟科技与广兄隆公司不存在继承关系

经核查，广兄隆公司于 2009年 7月由王克红、杨连普共同出资设立，锦麟科技于 2017

年 11月由杨连荣、尤锦秀共同出资设立，锦麟科技与广兄隆公司为两个不同的主体，不

存在继承关系。

根据锦麟科技提供的机器设备购买协议、产品销售合同、劳动合同、财务报表等资料，

锦麟科技在设立后，自行购置了大量机器设备，且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等方

面与广兄隆公司之间相互独立，不存在混同的情形。

锦麟科技为了快速筹建并投入运营，虽然在广兄隆公司原租赁厂房区域与该厂房所有

权人另行签订了《租赁合同》，也购买了广兄隆公司少量的二手设备，但锦麟科技具有独

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不存在影响其独立性的重大或频繁的关联

交易，不存在依赖于广兄隆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情形。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锦麟科技与广兄隆公司不存在继承关系。

（二）造成广兄隆公司注销的原因不会影响到锦麟科技的正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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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造成广兄隆公司注销的原因

由于广兄隆公司成立时间较长，规模小，资源整合能力不强，部分机器设备已经老化

陈旧，经济效益低下，难以发展壮大，且广兄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连普收购了华衣科技，

为将精力集中于华衣科技的运营和管理，因此杨连普及其配偶王克红决定注销广兄隆公

司。

2.造成广兄隆公司注销的原因不会影响到锦麟科技的正常经营

锦麟科技与广兄隆公司为两个不同的主体，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

与广兄隆公司之间相互独立，作为新成立的公司，锦麟科技可塑性强，发展空间大，不存

在历史遗留问题。锦麟科技成立后购置了大量机器设备，提高生产能力，提升产品质量，

增强公司的竞争力，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锦麟科技将成为华衣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有利

于提高华衣科技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造成广兄隆公司注销的原因不会影响到锦麟科技的正常经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锦麟科技与广兄隆公司不存在继承关系，造成广兄隆公司注销的

原因不会影响到锦麟科技的正常经营。

（三）锦麟科技的权属清晰，不存在股权代持等情形

本所律师核查了锦麟科技的工商档案文件、股东出资凭证、验资报告、相关方出具的

情况声明以及对相关方进行了访谈，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网站进行了核

查。

经核查，锦麟科技自设立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完成日止的股东一直为杨连荣、尤锦秀。

根据杨连荣、尤锦秀出具的《有关无代持情况的声明》载明：杨连荣、尤锦秀为锦麟科技

的创始股东，自设立以来至本次交易完成日止从未发生过变更，在其持有锦麟科技股权期

间，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锦麟科技的唯一股东为华衣科

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锦麟科技的权属清晰，不存在股权代持等情形。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一式四份，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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